司机劳务派遣合同
甲  方： 大庆***学校
乙  方： 大庆市**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大庆市***学校（以下简称甲方）  和大庆市**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双方经友好协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的有关规定，就劳务合作一事达成一致，同意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1、本合同为劳务合作合同，乙方为甲方提供司机服务，并收取服务费。
2、服务期限从   2018 年  1月 1  日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但本合同规定的提前终止协议的情形除外。 合同期满后视甲方的实际需要决定是否重新签定合同。

4、除双方另有约定外，甲乙双方之间任何与本合同相关的信函以及结算，均使用并且只能使用本合同中甲、乙双方指定的地址和银行开户帐号。

5、本合同中甲乙任何一方的名称、法定地址、汇款人、收款人、开户银行、帐号若有变更，变更一方应至少提前十五天通知对方。该书面通知经加盖公章并经本合同授权代表签字确认方有效，如乙方名称更改，还需提供新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

第二条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服务司机必须是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       照以上）、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年龄在30-55岁的司机。
 2、乙方服务司机在服务过程中应该态度良好。如乙方司机在服务过程中出现服务问题，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改正或更换，乙方再不能达到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3、乙方应与所派遣的司机签订正式的聘用协议书，并负责所派遣司机的工资、各项社会保险（含养老、医疗、工伤）、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如是买断或提前退休人员提供本人缴纳保险证明，乙方不在为司机缴纳保险，如有缴纳保险人员需甲方支付乙方保险费用后在为其缴纳），乙方司机在甲方服务期间，不能正常工作的，甲方将退回乙方处理。

 4、乙方服务司机如果患病、因事不能提供服务，必须提前向甲方请假，休假期间乙方应提供相应司机代替，不能因此而影响为甲方提供服务，否则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损失。休假期间未能向甲方提供服务的，甲方免于支付相应天数的服务费。

 5、在服务期间，乙方服务司机不得将车用于甲方工作之外的任何目的，车辆停放地点由甲方决定。 

 6、乙方服务司机驾驶甲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一切有关事务的处理均由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政府有关部门出示的责任鉴定书、保险及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协调进行。乙方服务司机的违章责任由乙方负责处理。乙方司机在责任交通事故中伤残或死亡的，乙方向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理赔，其它善后补偿均全部由乙方司机负责。重大或特大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或多次发生一般交通事故的乙方服务司机，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

 7、甲方应对车辆投保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司乘座位险（1万元/每座）等，且保险期限包含了合同全部服务期限。

8、甲方保证车辆技术状况良好、并有相关的有效行驶证、附加费证、保险卡、车船使用税证等证件。如果甲方方缺少前述证件，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9、甲方负责车辆的维修和保养，并承担相关费用。修理期间，司机自行离岗的，甲方免于支付相应天数的服务费。

10、乙方服务司机为甲方提供服务期间，涉及到甲方有关工作内容及其它信息有保密义务，合作期间，服务司机要与甲方签定保密协议。

第三条   服务费及结算方式           

合同服务费总计：¥234393元（大写：贰拾叁万肆仟叁佰玖拾叁元整）包含：

（1）工资：七名司机，每人每月工资2800元，寒暑假两个月休息，每年每人10个月工作期，合计工资¥196000元（大写：壹拾玖万陆仟元整）。

（2）乙方的管理费：工资总额的8%：¥15680元（大写壹万伍仟陆佰捌拾元整）。

（3）发票税金：总金额的10.73%：¥22713元（大写：贰万贰仟柒佰壹拾叁元整）

2、下列费用由甲方另行支付：

⑴过路、过桥费。

⑵燃油费。

⑶停车费。

3、国家规定的节假日期间，如：“元旦”、“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十一”及“农历春节”，如果甲方需要乙方服务司机提供服务，服务费用在约定月服务费用金额基础上按实际服务小时数另行支付加班服务费，加班服务费遵守国家规定。

4、每月服务费，乙方应在下月5号前将合格发票开给甲方，甲方应在收到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上月款项。

5、每月服务费支付到下列乙方指定的帐户，并由乙方代扣代缴服务司机因提供本合同规定的服务而发生的一切税金：

 乙方开户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让胡路支行                                           

 乙方全称 ：    大庆市**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帐    号 ：    9550880034746000206                                                                       

第四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未能按时支付服务费，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及时结清，如甲方延期付款超过15日，乙方有权停止服务，但应提前三日通知甲方；甲方逾期付款一日，每日支付欠款额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如甲方接到乙方通知后七日内仍不履行付款义务，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保留追诉合法权益的权利。

2、 乙方服务司机，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因违反交通规则、造成的罚款和责任概由乙方负责，因甲方要求“限行日出行”、“走应急车道”、“不按信号灯行驶”的除外。

3、在甲方办公区域，乙方司机应尊重甲方有关规定，不得影响甲方的正常工作秩序。未按甲方规定擅自行动造成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赔偿相应损失。

第五条、协议的变更及终止

1、合同期满后，甲方需要乙方继续提供司机服务的，必须提前七天与乙方协商重新签订劳务合作合同，否则乙方自期满之日起不再提供司机服务。

2、乙方提前终止合同，需提前七天向甲方提出。

3、劳务合作期间，由于甲方的原因需要提前终止合同的，需提前七天向乙方提出。

4、乙方服务司机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严重扰乱甲方的工作秩序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相应的损失。

5、乙方如发生经营状况恶化、丧失信誉或其他影响其向甲方提供司机服务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未及时向服务司机支付薪金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第六条   其他

1、有关本合同的未尽事宜及因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应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时，提交当地人民法院裁决。

2、凡对本合同进行修改、补充或变更，须以书面形式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3、合同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4、本合同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每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甲方： 大庆***学校         乙方：大庆市**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大庆让胡路            地址：大庆让胡路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日期：                                 日期：

联系人：                               联系人：

电话：                                 电话：

